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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_80_83_E8_A1_8C_E6_c36_250686.htm 考点二十一：应予受

理的案件根据《行政诉讼法》第11条以及有关司法解释的规

定，人民法院应当予以受理的行政案件有：1.行政处罚案件

。2.行政强制措施案件。3.侵犯法定的经营自主权案件。4.行

政许可案件。5.不履行法定职责案件。法院在确定是否受理

时，最重要的是要看行政机关是否有法定职责而不作为。这

种案件的形成条件是：(1)公民向行政机关提出了保护申请

。(2)接到申请的行政机关负有保护人身权和财产权的法定职

责。(3)行政机关对公民的申请拒绝受理或者不予答复。6.行

政给付案件。行政给付主要包括三种：(1)抚恤金。(2)社会保

险金。(3)最低生活保障费。其他的行政给付还有离退休金、

社会救济福利金、自然灾害救济金及救济物质。注意：非行

政机关的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组织按规定发放抚恤

金或困难补助等，不是行政给付。7.违法要求履行义务案件

。“违法要求履行义务”主要是指“三乱”，即“乱罚款”

、“乱摊派”、“乱收费”。其中，“乱罚款”属于行政处

罚案件，“乱摊派”和“乱收费”属于行政征收案件。主要

情形是：(1)法律、法规没有设定义务，但行政机关要求公民

履行义务。(2)行政机关违反法定程序要求履行义务，如收费

时不出具法定的收据。8.其他侵犯人身权、财产权的案件。

从司法解释和学界的通说来看，这类行政案件主要包括：(1)

行政裁决案件。也是唯一的可以附带民事的案件。(2)行政确

认案件。(3)行政检查案件。行政检查一般来说是不成熟的行



政行为，不能提起行政诉讼。但是，如果行政检查过程中已

经构成侵权，如超越职权、滥用职权、未遵循保密义务等，

当事人就可以提起行政诉讼。(4)行政合同案件。9.法律、法

规规定可以起诉的其他行政案件。“法律、法规”包括法律

、法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还

包括司法解释和WTO等国际条约。10.司法解释规定的行政案

件(1)侵犯相邻权、公平竞争权的案件。相邻权、公平竞争权

和财产权密切相关，属于广义的财产权。(2)国际贸易行政案

件。要注意的是：①国际贸易行政案件由具有管辖权的中级

以上法院管辖。②适用中国法律。依据法律、行政法规和地

方性法规，参照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③国际条约优先

。(3)反倾销行政案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反倾销

行政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①反倾销行政案件由

高级人民法院指定的中级人民法院或者高级法院管辖；②被

告是作出反倾销决定的国务院主管部门；③依据法律、行政

法规，参照部门规章。注意：没有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

章，因为**行政机关不可能适用地方法律规范。④院依据被

告的案卷记录审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被告没有记入案卷的

事实材料，不能作为证据。(4)反补贴行政案件。根据《关于

审理反补贴行政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①反补贴

行政案件由高级人民法院指定的中级人民法院或者高级法院

管辖；②被告是作出反补贴决定的国务院主管部门；③依据

法律、行政、法规，参照部门规章。注意：没有地方性法规

和地方政府规章，因为**行政机关不可能适用地方法律规范

；④法院依据被告的案卷记录审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被告

没有记入案卷的事实材料，不能作为证据。(5)其他规定的行



政案件。如少年收容教养决定等。 考点二十二：不予受理的

案件根据行政诉讼法第12条以及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人民

法院不予受理的情形包括：1.国家行为。国家行为是指国务

院、**军事委员会、国防部、外交部等根据宪法和法律的授

权，以国家的名义实施的有关国防和外交事务的行为，以及

经宪法和法律授权的国家机关宣布紧急状态、实施戒严和总

动员等行为。国家行为又称政治行为，具有高度的政治性，

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追究有关领导人的政治责任，不由法

院审理。但是，不能简单将国务院、国防部、外交部等行政

机关实施的所有与国防、外交有关的行为都视为国家行为。

判断国家行为的标准要看其是否具有高度的政治性。如和平

时期强制公民服兵役的行为，就不是国家行为。2.抽象行政

行为。抽象行政行为的对象范围大、不确定，其合法性问题

不适合通过诉讼途径解决。在我国，对抽象行政行为的监督

方式主要是同级人大和上级行政机关的监督。3.内部行为。

内部行为，又称内部人事管理行为，主要指行政机关对其工

作人员的奖惩、任免等决定，以及培训、考核、离退休、工

资、休假等方面的决定。最常见的是行政处分。内部行为往

往涉及高度经验性的判断，法院没有这方面的条件。但是，

如果这类行政行为影响公务员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法院就

应当受理。4.法定行政终裁行为。法律是指狭义的法律，即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如行政复议一章中所述，

行政终裁只有四种：(1)行政复议法规定的两种：①国务院对

省部级机关的行政复议决定所作的行政复议决定(第14条)。

②省级政府对自然资源权属争议的行政复议决定(第30条)

。(2)出入境管理法规定的两种：①中国公民不服出入境管理



机关作出拘留决定的行政复议决定《公民出境入境管理法》

第15条。②外国人不服出入境管理机关作出的罚款或拘留决

定的行政复议决定《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第39条。5.刑事

司法行为。公安、国家安全等机关具有行政机关和侦查机关

的双重身份，可以对犯罪嫌疑人实施刑事强制措施，也可以

对公民实施行政处罚、行政强制措施。这类行为只能是公安

、国家安全、海关、军队保卫部门、监狱等具有侦查职能的

机关，并且通常由其内部专门负责刑事侦查的机构和人员具

体实施。该类行为必须在刑事诉讼法(不是刑法)的明确授权

范围之内。公安、国家安全等机关只能对犯罪嫌疑人等对象

实施刑事强制措施。如果对无关的公民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是对刑事诉讼法授权的超越。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具有“刑

事强制措施”的名义，实际上仍是具体行政行为。公民起诉

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6.行政调解。行政调解，是指行政

机关劝导发生民事争议的当事人自愿达成协议的一种行政活

动。行政调解没有强制性，不是行政行为。例外情形是：(1)

行政机关借调解之名，违背当事人的意志作出具有强制性的

决定；(2)行政机关为了实施调解或者在调解过程中实施了行

政行为，例如采取了强制措施。在这两种情形下，公民可以

针对强制性决定或者强制措施起诉。7.行政仲裁。“法律规

定的仲裁行为”是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所规定

的仲裁，目前主要是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根据劳动法对劳动

争议的仲裁。当事人对仲裁结果不服的，只可以提起民事诉

讼。8.行政指导。“不具有强制力”是对行政指导的解释说

明，不是含义的限定。公民对行政指导可以遵从，也可以不

响应，不承担任何法律后果。如果行政机关在行政指导时，



通过利益引诱、反复说服教育甚至威胁等方式强迫相对人服

从的，实际上是行政命令，公民可以提起行政诉讼。9.重复

处理行为。重复处理行为是指行政机关针对相对人的申诉，

对原有的生效行政行为作出的没有任何改变的二次决定。注

意：“申诉”不是行政复议申请，往往是向原行政机关提出

。常见的情形有：(1)拒绝(明示或默示)相对人的请求。(2)拒

绝加批驳，为生效行政行为增加理由。重复处理行为实质上

是对原已生效的行政行为的简单重复，并没有改变既存的法

律关系，没有对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产生新的影响。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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